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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3)
伍錫漢先生 ,  JP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康樂及體育 )
杜巧賢女士

民政事務局總康樂體育主任 (體育政策檢討 )
朱福榮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2
胡偉民先生

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應邀出席人士：：：：中國香港划艇協會

會長

Robert  WILSON先生

義務秘書

Anthony ROGERS先生

香港職業高爾夫球協會

教練及財務委員

廖煒賢先生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

副主席

關祺先生

首席副主席

李志榮先生

香港保齡球總會

主席

馮劉掌珠女士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副會長

譚淑儀小姐

副會長

潘海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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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有限公司

主席

江沛偉先生

副會長

龍啟明先生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會長

周綺玲女士

香港足毽總會

主席

鄧渭文先生

香港滑冰聯盟

會長

馮惠女士

香港冰球協會

教練事務統籌

呂碩先生

香港網球總會

行政總裁

洪德成先生

副會長

袁永森先生

香港游泳教練會

義務司庫

譚家寶先生

香港業餘舉重健力總會

會長

陳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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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秘書

卜錦文先生

中國香港排球總會

會長

許晉奎先生

香港拳擊總會

秘書長

陳忠兒先生

裁判委員團裁判長

阮大文先生

香港射箭總會

秘書

余鑑明先生

中國香港手球總會

會長

李炳均先生

主席

楊華照先生

香港羽毛球總會

義務秘書

周日光先生

行政總裁

金國芳女士

香港女子足球總會

會長

陳瑤琴女士

副秘書

鄒偉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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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極總會

監督

麥麗嫻女士

會董

鄭俊雄先生

香港女子草地滾球總會

會長

陸杏蘭小姐

副會長

陳麗雲女士

香港單車聯會

主席

梁適華先生 ,  JP

秘書長

陳鎮鴻先生

香港獨木舟總會

義務司庫

李子芸先生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

會長

彭安俊先生

香港帆船協會

會長

郭志樑先生

秘書長

陳潔玉小姐

香港足球總會

主席

康寶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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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象棋總會

副理事長

黃樹楷先生

秘書

盧鴻業先生

香港滑浪風帆會

會長

趙不求先生

行政總監

周偉強先生

香港籃球總會

發展總監

梁偉文先生

高級體育幹事

何維興先生

香港桌球總會有限公司

主席

羅俊英先生

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會

主席

周國強先生

顧問

李志平先生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主席

黃寶基先生

香港欖球總會

行政董事

彭亞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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欖球發展部經理

張淑芳女士

香港降落傘協會

中國聯絡人

曾嘉麟先生

會長 (候任 )
黎志豪先生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副會長

王日燊醫生

義務秘書

王敏超先生 ,  JP

南華體育會

副主任秘書

李偉昌先生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義務秘書長

彭沖先生

副會長

江偉先生

香港康體發展局

主席

洪承禧先生 ,  SBS, JP

行政總裁

陳梁夢蓮女士

西貢區議會

議員

范國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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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民生關注組

召集人

范國威先生

離島區議會

議員

林潔聲先生

沙田區議會

議員

陳念 小姐

離島區體育會

副主席

林潔聲先生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蔡福志先生

新界區體育協會

主席

溫東林先生

灣仔體育總會

義務秘書

何佩犀先生

委員

黃日明先生

屯門體育會

主席

胡丁有先生

副主席

李錦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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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

主席

凌劉月芬女士

副主席

楊德華先生

體育匯友社

副主席

倪文玲小姐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主席

姚啟榮先生

秘書長

蔣德祥先生

香港汽車會

會長

何懿德先生

香港壁球總會

主席

梅應源先生

壁球總教練

蔡玉坤先生

香港拯溺總會

主席

陳偉能先生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主席

陳熹先生 ,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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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投球總會

主席

Neil McCORMICK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2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高級主任 (2)7
石愛冰小姐

                                                                                                           

經辦人／部門

I. 體育政策檢討體育政策檢討體育政策檢討體育政策檢討

與代表團體舉行會議

[立法會 CB(2)2342/01-02(01)至(11)及CB(2)2375/01-02(01)至(07)
號文件 ]

委員察悉，除於會議席上提交的意見書外，部

分代表團體的意見書已於會議前送交委員參閱。

(會後補註：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意見書及在會後
接獲的意見書已於 2002年 6月 25日隨立法會
CB(2)2408/01-02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2. 主席歡迎各團體的代表出席會議。他邀請各代

表團體就《體育政策檢討小組報告書》 (下稱 “報告書 ”)
簡述其意見。馮惠女士及呂碩先生分別告知委員，他們

不擬在會上代表香港滑冰聯盟及香港冰球協會發表意

見，但會在會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

3. 各代表團體在會上及在其意見書中所提意見的

摘要已於 2002年 6月 27日隨立法會 CB(2)2442/01-02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4. 主席邀請委員提問。會上討論的主要事項綜述

於下文各段。

提倡積極參與體育運動的文化

5. 劉慧卿議員邀請香港滑浪風帆會趙不求先生就

體育可如何協助解決香港部分青年問題詳述其意見。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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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回應時解釋，教育與體育可互相補足。他並引述其

擔任校監的香港航海學校的經驗作為例子。雖然該校取

錄的學生大部分學業成績欠佳，但透過參與該校舉辦的

課餘體育活動，該等學生的信心、學習態度及團隊精神

均逐漸有所提升。此例子正好說明運動有助激發潛能，

從而改善學生的品格及學習態度，尤以學業成績較差的

學生為然。因此，他促請政府撥出更多資源，藉以鼓勵

學生多參與運動。

6. 就代表團體提出有關提倡積極參與體育運動的

文化的意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地區體
育會與社區體育會可互補不足。這些體育會在地區及社

區層面積極參與推廣運動的工作，有助推動居民參與各

類體育活動，從而提高運動參與率。

公眾體育場地

7. 馬逢國議員表示，在二、三十多年前，足毽曾

經是一項非常普及的運動。他詢問香港足毽總會鄧渭文

先生，除因為缺乏適當場地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導致

此項運動式微。鄧先生強調，缺乏場地是阻礙此項運動

發展的主要因素。

8. 劉慧卿議員邀請區議員林潔聲先生、陳念 小

姐及溫東林先生就應否由區議會負責管理公眾體育場地

發表意見。林先生、陳小姐及溫先生均答稱，雖然區議

會有此能力，但卻沒有時間處理此方面的工作。林先生

建議將此項職能下放予地區體育會，因為地區體育會具

有處理此項工作所需要的時間和經驗。陳小姐及溫先生

表示，區議會可協助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
定出使用場地的先後次序。陳小姐補充，應讓區議會優

先使用公眾體育場地，尤其是用作發展 “極限運動 ”的場
地。她表示，由於具備有關場地，沙田區在發展該類運

動方面成績斐然。

9. 就代表團體提出有關提供公眾體育場地方面的

的關注，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3)回應時解釋，政府了解社
會現時的需求，長遠而言，會計劃提供更多體育場地，

並會與各間學校研究開放部分體育設施供市民使用，以

及與各個體育總會及社區體育會合作，以期善用公眾體

育場地。

對體育的公帑資助

10. 對於香港女子草地滾球總會投訴，女子體育總

會在公眾體育撥款分配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劉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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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指出，此情況或已構成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的個

案。她詢問該會因何不向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
投訴。陸杏蘭小姐回應時表示，該會正就其個案徵詢法

律意見，或有可能向平機會投訴。

11. 陳偉業議員表示，儘管政府每年作出巨額投

資，但資源分配不當是香港體育發展失敗的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他表示，大部分公帑均用於行政費用，舉例而

言，體育機構的行政總裁薪金豐厚，相比之下，精英運

動員的收入卻非常微薄。香港康體發展局 (下稱 “康體局 ”)
陳梁夢蓮女士回答時告知委員，康體局每年最多可獲政

府撥款 2億元，其中超過 1億元用於訓練精英運動員，而
超過 7,000萬元則分配予各個體育總會。此兩類資助已佔
政府資助總額的 1.9億元。康體局的營運開支主要由兩個
撥款來源支付，即在香港賽馬會協助下成立的兩個信託

基金，以及由出租體育設施及舉辦課程等活動所帶來的

商業收益。陳女士繼續解釋，大部分行政費用其實是與

精英運動員訓練有關的員工開支，以及提供例如教練、

宿舍及膳食、運動科學及醫學，以及設施管理等支援服

務的費用。因此，康體局的實際行政費用在政府資助中

只佔一個很小的部分。她表示，鑒於各個體育總會對體

育資源的分配表示關注，政府應認真檢討 “精英體育 ”及
“普及體育 ”兩者之間的撥款分配政策。此外，政府應加
強其作為香港體育活動統籌者的角色，成立一個部門專

責統領及協調體育運動的發展。

體育行政架構

12. 中國香港划艇協會Robert WILSON先生應劉慧
卿議員的要求，與委員分享他對北歐國家體育發展的認

識；他表示，香港可參考丹麥及瑞典等國家的經驗，因

為此等國家的人口與香港相若，但其運動員在國際賽事

中卻取得卓越成績。在此等國家中，負責舉辦公眾體育

活動及管理體育設施的並非政府，而是體育總會及社區

體育會。他表示，以往的經驗證明，政府直接參與此等

活動對香港的體育發展並無幫助，因此，此等工作應交

由體育總會負責。

13. 關於建議成立的體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體委
會 ”)，Robert WILSON先生認為，政府採納報告書第 8.15
段所載 3個方案中的哪一個並非最重要。體委會的架構、
職能和權力才是香港體育發展最關鍵的因素。依他之

見，如果擬成立的體委會只是沒有行政權力的諮詢組

織，此舉實屬倒退的做法。此外，他認為政府應委任各

體育總會的代表為體委會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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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鄭家富議員察悉，若干體育總會曾經投訴體育

資源分配不公平，並支持政府當局解散康體局及成立新

的體委會的建議，藉此希望日後可用較公平的形式分配

公帑。鄭議員指出，政府當局建議成立的體委會只是沒

有行政權力的諮詢組織，未必會負責分配體育資源。他

贊同康體局應進行改革，但認為將康體局升格為體委

會，讓該會成為具有行政權力的法定組織，會較為恰當。

他詢問中國香港排球總會許晉奎先生及香港足球總會康

寶駒先生，他們因何認為體委會作為諮詢組織較為可

取，而非具有權力執行體育政策及分配體育資源的法定

機構。

15. 許晉奎先生答稱，他曾於 1992至 1994年間出任
為康體局的成員，故熟悉康體局的運作。他認為康體局

的運作一直欠缺效率，不但將大部分政府資助用於支付

行政費用，其成員對體育亦認識不深。因此，他支持解

散康體局及成立體委會，而該會應具備制訂政策及決策

的權力，以加快政策的推行。他又建議，為使體委會能

有效運作，該會最低限度應有半數委員來自體育界。

16. 康寶駒先生認為，康體局與體育總會在職責方

面出現重疊的情況，例如為運動員訓練提供教練方面。

他認為應將該等職能及相關資源 (尤其是培訓精英運動
員的資源 )悉數移交予各個體育總會，將會較為恰當。因
此，他主張簡化體育行政架構，因而有需要解散康體局。

他建議新成立的體委會只應負責制訂政策及監察的工

作，不應直接參與籌辦體育活動。

17. 陳偉業議員指出，現行體育行政架構妨礙本港

體育的發展，其中一個問題是由外行領導內行。負責監

管體育組織的人士對體育認識不深，未能就有關體育項

目的發展提供專業領導。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 (下稱 “港協暨奧委會 ”)江偉先生回應時表示，體育
總會擁有豐富經驗，有能力統領體育發展。然而，港協

暨奧委會在體育設施的規劃及籌辦，以及體育發展方面

並無足夠的發言權。他衷誠希望現時的體育政策檢討可

為體育行政架構帶來改變，並為港協暨奧委會提供發展

體育所需要的體育文化、設施及撥款。

18. 霍震霆議員就身為港協暨奧委會主席作出申

報。他解釋，每個體育項目均有一個國際體育協會負責

統籌有關的國際賽事。香港獲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接納

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加入為成員，足見香港在國際體壇的

成就深獲該等國際體育協會承認。他補充，由於經費所

限，本港大部分體育協會均由兼職的職員負責營辦管

理。儘管如此，此等體育協會的運動員在國際體壇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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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超卓。為使體育運動能進一步發展，霍震霆議員表

示，政府應參考南韓及日本的成功經驗，為體育協會提

供更多撥款及支援，例如僱用更多全職專業職員和教

練，令體育發展邁向專業化。政府應只擔當統籌的角色，

而體育總會則應成為體育活動的主要籌辦機構。此外，

政府應提高運動在社會的地位。霍議員表示，他支持報

告書提出的各項建議，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實施該等建

議，以便香港早日作好準備，將精力及資源用於訓練運

動員參與 2008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19.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3)就上述有關體育行政架構
的討論作出回應時表示，體育政策檢討小組 (下稱 “檢討
小組 ”)認為要提高香港體育行政架構的效率和透明度，
須改善兩大範疇：沒有單一機構負責體育發展的整體政

策、規劃、統籌和監察工作，以及康文署與康體局的職

責分工有重疊和欠清晰的地方。為此，檢討小組建議簡

化體育行政架構。檢討小組已就報告書第 8.15段載述的 3
個方案進行研究，並認為成立體委會及解散康體局的做

法有明顯的好處。體委會的角色會與在其他政策範疇下

設立的諮詢組織 (例如教育統籌委員會 )相類似，負責就策
略性政策規劃、撥款及體育界各項主要活動的統籌工作

提供意見。此外，檢討小組認為由另一個組織負責推行

體育政策及決策，以免體委會須處理太多行政工作，會

較為恰當。政府當局亦相信體育總會在籌辦體育活動方

面應該擔當較重要的角色。

未來的工作

20. 主席告知各代表團體，他將於 2002年 7月 3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動議議案，以便就報告書進行辯論。他向

代表團體保證，他會將他們所提意見的摘要在該次會議

舉行前送交議員參閱。他又要求政府當局盡可能在 2002
年 7月 3日前以書面回應代表團體提出的關注事項。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 (3)回應劉慧卿議員時表示，有關的公眾諮
詢期將於 7月底結束。他估計有關的諮詢結果分析可於
2002年年底完成，屆時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諮
詢的結果。

21. 鄭家富議員建議，鑒於康體局及港協暨奧委會

均會直接受報告書的建議 (尤其是關於體育行政架構的
各項建議 )影響，事務委員會應在諮詢期結束前安排舉行
另一次會議，讓事務委員會與該兩個機構及政府當局就

有關建議進行更深入的討論。為方便進行進一步的討

論，他建議康體局盡可能提交文件，就透過立法改善現

有體育行政架構及撥款機制提出具體建議，而港協暨奧

委會則以書面詳述該將如何統領體育總會推動香港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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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劉慧卿議員支持他的建議。主席建議事務委員會

在 2002年 7月底前與政府當局、康體局及港協暨奧委會跟
進有關該報告書的討論，委員對此表示贊同。

(會後補註： 2002年 7月 9日 (星期二 )舉行的特別
會議的議程中已加入 “跟進體育政策檢討小組
報告書的討論 ”的議項。 )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2.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9月 30日


